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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14 年 5月 29 日（星期四）下午 3時正 

地點：有庠科技大樓六樓 10601 教室 

主席：黃校長茂全                         記錄：謝金燕 

 

 

一、案由：114 學年度「技術型高中與科技大學合作 3+2 新五專模式專班」核定

通過，新增學制及名額討論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 

（一）依 114 年 4 月 23 日，教育部臺教技(一)字第 1142300731G 號函，本

校申請 114 學年度「技術型高中與科技大學合作 3+2 新五專模式專

班」開班申請計畫已核定通過。 

（二）依核定專班資料，專案同意增設下列學制： 

1. 115 學年起增設： 

(1)通訊工程科(二專日間部)名額 30 名。 

(2)醫務管理科(二專日間部)名額 30 名。 

(3)工業管理科(二專日間部)名額 30 名。 

(4)機械工程科(二專日間部)名額 30 名。 

(5)電子工程科(二專日間部)名額 30 名。 

(6)電機工程科(二專日間部)名額 30 名。 

2. 117 學年起增設： 

(1)通訊工程系(二技進修部)名額 30 名。 

(2)醫務管理系(二技進修部)名額 30 名。 

(3)工業管理系(二技日間部)名額 30 名。 

(4)機械工程系(二技進修部)名額 30 名。 

(5)電子工程系(二技進修部)名額 30 名。 

(6)電機工程系(二技進修部)名額 30 名。 

（三）新增之學制僅限招收旨揭專班學生，不得招收非專班生。 

（四）本案業經 114 年 5 月 6 日教務行政組 113 學年度第一次專責小組會

議審議通過，並經 114 年 5 月 8 日醫護暨管理學院院務會議、114

年 5 月 14 日電通學院院務會議、114 年 5 月 20 日工程學院院務會議

審議通過。 

（五）業經 114 年 5月 22日 113 學年度第二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 

 


